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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简称:天津港    

                                             股票代码:600717    

                                                 编  号: 临 2006—025 

 

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天津五洲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转让土地使用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 

公司与天津五洲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签署《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拟向

天津五洲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转让 34,726.1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关联人回避事宜： 

鉴于公司部分高管人员在交易对方担任董事职务，公司向天津五洲国际集装

箱码头有限公司转让土地使用权属于关联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2006年修订）》的有关规定，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向天津五洲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转让土地使用权，可以保持天津五洲国

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资产在经营上的完整性，便于经营管理，更好地发挥资产

的规模效应；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发展集装箱业务、提升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有利于公司未来整体发展。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四届十五次董事会于 2006年 12月 11日在天津港业务楼第一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06年 12月 1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会议应到董事 6名，实到 6名。

会议由董事长于汝民先生主持。会议的通知、召开、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4名非关联董事以投票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天津港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天津五洲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决议： 

同意公司与天津五洲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签署《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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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公司拥有的两宗位于天津港北疆港区东突堤、面积为 34,726.1平方米（宗地编

号津塘东 98-38A和津塘东 98-38B）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天津五洲国际集装箱码头

有限公司，转让价格 55,372,850.02元。 

本次转让土地使用权涉及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由公司与天津五洲国际

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签订。鉴于公司部分高管人员在交易对方担任董事职务，公

司向天津五洲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转让土地使用权属于关联交易。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6年修订）》的有关规定，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天津五洲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为公司与新创建港口管理有限公司、中远

码头（天津）有限公司、中海码头发展有限公司、招商局国际港口（天津）有限

公司共同投资设立的合资公司。 

公司经营范围为船舶、火车、汽车的集装箱及其他货物的装卸；进出口集装

箱（空、重箱）和其他货物的堆存、保管；集装箱的拆装箱业务；提供物流和集

装箱管理的综合服务；国际、国内货运代理服务，包括揽货、订舱、报关、报检、

代办运输等；提供电子数据交换技术服务；经营内陆货运中转站和货物储运等业

务；修箱、洗箱；投资建设、经营码头及与码头业务相关的堆场。 

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主要条款 

（一）定价依据和转让价格 

根据天津市瑞尔继文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2006]瑞尔评字第 1163

号土地估价报告，两宗位于天津港北疆港区东突堤、面积为 34,726.1平方米（宗

地编号津塘东 98-38A和津塘东 98-38B）的土地估价结果为 55,372,850.02元，土

地使用权转让价格为 55,372,850.02元。 

（二）转让年限 

土地使用权转让年限 30年。 

（三）转让价款的支付 

在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天津五洲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

司向公司缴纳全部土地转让费计 55,372,850.02元。 

四、本次转让土地使用权的目的 

向天津五洲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转让土地使用权，可以保持天津五洲国

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资产在经营上的完整性，便于经营管理，更好地发挥资产

的规模效应。 

五、本次转让土地使用权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转让土地使用权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发展集装箱业务、提升市场竞争力和

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未来整体发展。 

本次转让土地使用权是以天津市瑞尔继文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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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报告的土地估价结果为定价依据，定价公平合理且客观公允，本次转让土地使

用权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其他中小股东利益的事项发生。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及独立意见 

《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天津五洲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转让土地使

用权的议案》事前经独立董事认可，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四届十五次董事会

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本次转让土地使用权可以保持天津五洲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资产在经营

上的完整性，便于经营管理，更好地发挥资产的规模效应，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提

高集装箱业务的市场竞争力、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本次转让土地使用权遵循了相关政策的规定和正常的市场交易条件，是在遵循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下进行的。交易价格是以天津市瑞尔继文房地产评估咨

询有限公司出具的估价报告的土地估价结果为定价依据，交易价格公平合理且客

观公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转让土地使用权的决策过程遵照了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

司四届十五次董事会表决通过了本次关联交易。依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2006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严格按照

证券监管部门关联交易的有关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和有关程序。 

七、累计发生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自 2006年初至本次董事会决议日之前，本公司与天津五洲国际集装箱码头有

限公司无其他关联交易事项发生。 

八、本次转让土地使用权关联交易的说明事项 

本次转让土地使用权交易额在 3000万元以上，但未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绝对值 5%以上，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四届十五次董事会决议 

2、《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 

 

特此公告 

 

                      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六年十二月十一日 


